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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承建商进行兴建工作并支付工程费用。作为给予承建商报

酬，客户在工地安全问题上是具有权力及影响力，但在许多

情况下客户对这问题漠不关心甚至不知道问题存在，有时候

客户的要求更不利于工地施工的安全标准。这多发生在客户

的首要考虑是工程以最低价格及在最快的时间内完工。这直

接导致削减安全基本要求，及对需要尽快完成工程的承建商

增加压力，这同时会危及承建商在考虑安全的基本要求。在

此等情况下，总承建商对工程速度的要求及缺乏提供基本安

全的资源，均极大影响分包商的表现。 当客户想改善工地安

全的水准，成效可以很显著。香港多个主要客户对承建商及

分包商采用一系列奖励，因而工地安全达致及维持在良好的

水平。这些客户的工地意外率在过去十年间，相比私营机构

工地持续及显著地低。他们是怎样做到的？百考试题论坛 过

程的关键在于投标/承包阶段。客户在投标阶段拟订对有关承

建商安全标准的要求。这包括承建商必须符合的目标意外率

、提供安全资料及竞投承建商的历史，以及明了良好安全表

现可获奖励，而持续表现欠佳的将面对重罚。在工地展开工

程时，承建商知悉在安全表现施行财政上的奖励计划，安全

制度适当的制订及有效运作者可以得到奖金。反之，将向其

施以财务上的处罚，方式通常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不能投标。

这大力推动承建商确保所有分包商在安全制度下运作，并驱

使承建商对工地上的分包商的活动施行更有效的管制。表现



佳的客户亦可推选一些承建商地盘安全标准的经常监管措施

，从而建立长远的承建商资料，有助于厘定批出未来的承包

合约。 客户亦可利用承包条件，以减少分包及多层分包至合

理的水平。这并非否定承建商或分包商的法定权益，而是清

楚确定多层分包不获客户接纳。因此，客户如欲对工地安全

水准有一定影响，可透过承建商，利用分包制度之利，发挥

最佳功用，减低甚至消除因分包工程而导致的工地安全问题

。此等权力乃属客户自愿行使者。在下文将讨论将客户纳入

工地安全法定范围的论据，并研究有关国家在这方面累积的

经验。来源：www.100test.com 承建商扮演角色之一：确保分

包商在工地达到可接受的安全水平许多承建商在投标/承包阶

段制定一个安全计划。而积极进取的客户要求有一个安全计

划，计划涵盖面需详尽广泛及直接和承包工程有关。承建商

须确保所有工地的分包商对计划均明了，并预备与计划所制

定的制度及程序配合。承建商须确保透过对分包商在工地上

的安全表现的的监察，（通常透过安全主任）分包商实在地

将承建商拟订的安全标准付诸实践。安全标准及安全意识的

培训及预防地盘意外极其重要的一环，且此亦为承建商的部

分责任，以确保分包商工人均训练有素。有多个承建商认为

培训问题的关键在于向分包商的雇员提供适当培训。基本培

训可透过定期的工地座谈去加强，且承建商须确保分包商的

工人均参与此重要的推动计划。地盘安全委员会可以在改善

安全方面扮演一角色，委员会的成功，需要有分包商的代表

列席会议及聆听意见。概言之，承建商须透过订立良好标准

监管实施，严格执行基本培训及安全持续训练，并呼吁所有

分包商参与所有相关活动。在香港法例规定下，承建商基本



上须负责工地的安全事宜。这责任只能实际地做到如果承建

商能依从上述因素去做，即是确保所有分包商确认明了及接

受其职责在于和总承建商所订的制度及程序相配合。 角色之

二：评估法律规定，确立安全状况及管制分包商的活动最重

要的一点是法律的规定只是代表监管的最低要求，而多于现

行安全惯例的最佳标准。其目的在于确保工地有一个基本安

全的水平，并对未能符合基本水平者施以惩罚。在大部分发

达国家，安全法例的规定乃低于表现最佳公司所施行的水准

。在香港，工地安全法例适用于开展的建筑工程，并与承建

商的活动大有关系。目前，法例本身并不涉及客户及负责建

筑进程的设计师。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采用此策略。欧盟成员

国根据欧盟指令的条款立法，将建筑法例的范围扩展涵盖包

括客户及设计师。上文提出论据乃客户对提高及达致工地安

全有重大影响，而在香港，我们有有形及数量性证据支持此

论据。但目前并无法律规定客户在任何方面需要涉及建筑工

地的安全事务。基于客户参与所累积的正面及有效结果，有

足够的说服力去建议草拟实施此等法例。劳工处必定表明对

概念有兴趣，但一如大多数法例一样，问题所涉及的在于时

间性多于其是否适宜。 安全法例传统上不愿意具体地针对分

包问题，以及承建商与分包商在工地安全一环的法定关系。

一般方法是识别须承担主要责任的实体，即总承建商。此方

法是正确的，主要或总承建商须对工地发生一切负整体责任

。法例在界定广义归纳范围以外的分包商的职责方面可更具

体化。此情况亦发生于欧洲联盟指令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而

在英国，指令改为1994年的《建筑（设计及管理）规例》。

规例规定分包商须负有特定职责，这包括以下要求： 1.与总



承建商合作，以期双方能遵从健康及安全职责。 2.向总承建

商迅速提供有关可能影响工地工人的健康及安全的资料，而

此资料可能须对工地安全计划作出修订。例如，分包商携带

到工地的特别设备，及/或属有毒或高度易燃性物体。来源：

考试大 3.遵从总承建商在健康与安全问题方面的指示。 4.遵

守地盘安全计划。 5.向总承建商提供属分包商雇员发生的意

外、受伤或危险事件的详情。 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其中一些

规定其实在现有法例中虽无明言，但已有暗示这有足够理据

去支持将分包商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详细列出。此点可减少争

议，并有助于协助急于履行法律职责者。百考试题论坛 以欧

盟为根据的法例亦界定有关总承建商向分包商须付的职责。

此等职责包括以下规定： 1.总承办商须采取合理步骤，以确

保所有分包商合作及遵从安全法例。 2.对进出工地的途径作

有效管制。 3.可向分包商发出指引，以确保他们遵从安全标

准。 4.可以纳入其安全计划规则，以期有效管理工地。 三方

长期的伙伴关系 总承建商及分包商必须知道一系列紧扣相连

的规定，以确保健康及安全问题应视作在工地上每个人须负

的责任，而非单一方面所须承担。总承建商及分包商如能认

识到对其相互职责与责任在法律上有较明确的定义将有所得

益。香港是否希望跟随这模式，将取决于政府。假如我们希

望对与分包有关的安全问题有所进展，则此类法例会有所帮

助，并对已自动采取此方法的客户及承建商提供支援。 最后

，再谈谈客户、承建商与分包商之间的关系。我们须通过发

展三方长期的伙伴关系，而非仅凭单一份承包合约偶然特地

靠拢一起，这在质地、成本及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均已被

确认。承建商，尤其是与专业分包商之间的长期伙伴关系，



促使双方为良好的安全水平努力，制定工作安全的有效方法

，以及培养工地的相互职责。其意义在于各合约能否都如此

，并加以发挥效用，而非每份新合约从头开始。但这却是世

界建筑业的一个普遍特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